
卫沙民社发〔2019〕54 号

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

制度的通知

各业务主管单位，社会组织：

为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，加快形成政社分开、权责

明确、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

条例》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宁夏社会组

织登记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沙坡头区社会组织实际，现就进

一步规范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经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和

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应建立重大活动报告制度，备案的社区社会组

织可参照执行。

二、社会组织重大活动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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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活动是指可能对本社会组织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，包括

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社会组织召开成立大会、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成立大

会；

（二）社会组织召开会员大会（或会员代表大会）、年度工

作会议、换届会议，确定改选（增补）理事或监事、修改章程或

会费标准、增减内设机构的会议；

（三）社会组织举办涉及重大政治、经济、理论等方面的跨

地区、全省性、全国性学术交流等活动；

（四）社会组织举办影响较大、参与人数较多的大型庆典纪

念活动、展览会、研讨会、论坛、讲座、夏（冬）令营、培训班

等社会活动；

（五）社会组织的涉外（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）活动，包括吸

收境外人士担任社会组织名誉职务，与境外社会组织合作或联合

举办的活动（项目），接受境外社会组织的捐赠，邀请境外人士

或境外社会组织参加活动，组团出国出境、与境外社会组织的交

流交往活动等；

（六）社会组织创办实体，向社会公开举行的募捐、资助活

动；

（七）社会组织获得各类荣誉和奖励情况；

（八）社会组织向上级部门和相关单位申报各类项目，参与

竞拍、投资或承接大型项目，及获得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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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社会组织违法被查处的情况，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活动，

发生重大纠纷、冲突以及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等突发事

件；

（十）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，党的组织形式或党组织负责人

发生变更；

（十一）其它需要报告的情况，如社会组织按照各自章程规

定和核准的业务范围，开展的符合各社会组织宗旨的活动。

三、报告程序

（一）社会组织开展涉及需要报告内容的第（一）项活动时，

应在举行重大活动 7 日前填写《沙坡头区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

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，附会议通知、会议议程、会议审议资料等

书面材料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业务主管单位

和登记管理机关按规定进行审查，并派员参加活动予以指导监

督。社会组织在重大活动结束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社会组

织成立登记或分支机构（代表机构）设立登记手续。

（二）社会组织开展涉及需要报告内容的第（二）项活动时，

应分别按以下程序报告：

1.社会团体换届，按照《关于规范社会团体换届和材料报送

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在社会团体换届会议前后分别报业务主管单

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2.民办非企业单位确定变更举办者（仅适用民办教育培训机

构）、董事等理事会会议，应在举行重大活动结束后填写《民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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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企业单位重大事项备案表》，附新旧举办者同意变更协议书、

财务清算报告书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3.民办非企业单位确定增减内设机构等理事会会议，应在举

行重大活动结束后填写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内设机构备案表》，附

增减内设机构备案申请书和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会议纪要

（与会董（理）事会成员签名）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

关备案。

4.其他事项应在举行重大活动 7 日前填写《沙坡头区社会组

织重大活动报告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，附会议通知、议程、审议

资料等书面材料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业务主

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按规定进行审查，并视情况派员参加活动

予以指导监督。若社会组织名称、住所、宗旨、业务范围、活动

地域、法定代表人、注册资金、业务主管单位及举办者、决策机

构（监督机构）成员发生变化，应在重大活动结束后向登记管理

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。

（三）社会组织开展涉及需要报告内容的第（三）、（四）

项活动时，应事先制定活动预案，向有关部门报告后，在举行重

大活动 7 日前填写《沙坡头区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备案表》（附

件 1）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在重大活动结束

后将活动总结以书面形式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。

（四）社会组织开展涉及需要报告内容的第（五）项涉外活

动，应遵守有关规定，必要时取得外事、公安、国家安全等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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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的许可后，在举行重大活动 7 日前填写《沙坡头区社会组织

重大活动报告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

机关备案。在重大活动结束后将活动总结以书面形式报业务主管

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。

（五）社会组织开展涉及需要报告内容的第（六）项活动时，

应在举行重大活动 7 日前填写《沙坡头区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

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社

会组织实体登记注册后，必须及时填写《社会团体举办实体备案

表》，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（六）社会组织开展涉及需要报告内容的第（七）至第（十

一）项活动时，社会组织应于活动发生或结束后 5 日内以书面材

料将活动情况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

（七）社会组织开展业务范围内的一般活动时，在开展活动

7 日前填写《沙坡头区社会组织一般活动报告备案表》（附件 2），

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。登记管理机关按规定进行审查，并视情况

派员参加活动予以指导监督。社会组织应在活动结束后 5 日内将

活动总结及照片及时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留档。

四、要求

重大活动报告制度是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制

度，是规范社会组织行为的重要举措。各业务主管单位要进一步

增强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，把握社会组织发展的正确方向，按照

职责分工，各负其责，要及时督促各社会组织按程序上报重大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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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。各社会组织开展重大活动要严格按照本组织章程规定的业务

范围和操作程序进行，并严格遵守重大活动报告制度，自觉接受

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。

《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制度》从印发之日起执行。重大活

动报告制度执行情况将作为社会组织年检的重要内容和先进评

比、等级评估的重要依据。对违反规定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，

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将按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法规依

法进行查处。对一年内没有进行任何活动备案的社会组织，登记

管理机关将按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法规认定该社会组织该年度

年检不合格。

附件 1：《沙坡头区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备案表》

附件 2：《沙坡头区社会组织一般活动报告备案表》

联系人：吴 鑫 联系电话：8599719

邮 箱：1479771953@qq.com

中卫市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

2019 年 4 月 4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中卫市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4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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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沙坡头区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备案表
社会组织名称：(盖章）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活动名称

活动内容

时 间 地 点

活动负责人 联系电话

参加人数

（单位）

经费来源

业务主管单位

意 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登记管理机关

意 见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三份，请社会组织负责人填写，妥善保存，并

作为年检工作的重要依据；

2、活动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后，须在组织开展活动的 7 个

工作日前，报沙坡头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备案，未经备案不

得开展活动；

3、附活动通知及议程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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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沙坡头区社会组织一般活动报告备案表
社会组织名称：(盖章）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活动名称

时 间 地 点

活动负责人 联系电话

参加人数

（单位）

经费来源

活动内容

登记管理机关

备案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两份，请社会组织负责人填写，妥善保存，并

作为年检工作的重要依据；

2、须在组织开展活动的 7 个工作日前，报沙坡头区民政和

社会保障局备案，未经备案出现在年检报告书中的活动，在

年检过程中不予承认；

3、附活动通知及议程安排。


